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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城市大學大健康學院 

碩士及博士畢業論文形式審查管理辦法 

第一條【依據】為保障研究生畢業論文工作之規範性與學術品質，提升培養質量，

遵照《澳門城巿大學研究生手冊》、《澳門城市大學博（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寫

作指引》、《澳門城市大學研究生論文查重規範條例》及相關規定，結合本院實際，

特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適用範圍】本辦法適用於本院碩士及博士研究生畢業論文之形式審查工

作。 

第三條【審查內容】 

畢業論文形式審查內容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1. 結構完整性：：提交之論文應包含封面、論文原創聲明書、致謝、摘要（中英

文）、目錄、正文、參考文獻、附錄、個人簡歷、學術成果等必要部分，章

節齊全、內容完整。 

2. 格式規範：：論文整體排版應符合學院提供之統一格式模板要求，包括字體、

字號、標題層級、頁碼設定、行距、圖表標註與位置等，版面應整齊一致。 

3. 篇幅要求及語言表達規範：：論文字數須符合學位層次之基本要求，語句應通

順流暢，無明顯語病、錯別字或其他低級錯誤，並符合學術寫作規範。 

1. 碩士論文：正文篇幅不少於二萬字，內容通常包括以下章節：第一章研

究背景與問題陳述、第二章：文獻綜述、第三章：研究方法、第四章：研

究發現或結果分析、第五章：討論與結論。各章節應邏輯清晰、層次分

明，表達準確，符合學術寫作標準。章節順序可能有所變動，學生將與

導師協商後自行決定 

2. 博士論文：博士論文是博士階段學術訓練的最終成果。博士正文篇幅原

則上不少於五萬字，內容應具備理論深度與研究創新。博士論文可採用

以下兩種格式之一：1）傳統型論文格式；2）三篇文章型論文格式；3）

其它導師和開題答辯小組認可的論文形式。學生應儘早與其論文指導教

授協商，決定採用的論文格式。 

傳統型博士論文通常為一部完整而連貫的學術著作，包含導論、文獻回

顧、方法、結果、討論與結論等章節。它的寫作邏輯像一本專書，從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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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問題出發，逐步建構理論脈絡，然後通過科學研究呈現研究發現與貢

獻。內容通常包括以下章節：第一章：研究背景、第二章：文獻綜述、第

三章：研究方法、第四章：研究發現或結果分析、第五章：討論與結論。

各章節應邏輯清晰、層次分明，表達準確，符合學術寫作標準。章節順

序可能有所變動，學生將與導師協商後自行決定。 

三篇文章型論文格式至少包含三個相對獨立且具整合性的子研究。論文

內容建议包括以下章節：第一章：緒論篇（內容涵蓋問題陳述、研究重

要性、理論基礎、文獻概述與研究間隙、研究問題、研究方法等），第

二章至第四章為三篇原創性實證研究文章（三個子研究內容涵蓋引言、

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發現、研究討論），：第五章綜合討論與結論

（內容涵蓋各篇文章整合後的新發現和研究貢獻，綜合三篇文章後所揭

示的知識缺口及研究限制，對未來實務、政策與研究的意涵）。各章節

應邏輯清晰、層次分明，表達準確，符合學術寫作標準。章節順序可能

有所變動，學生將與導師協商後自行決定。 

4. 引用與參考文獻規範：：應採用研究生院統一之引文格式，並參照本學院論文

格式補充規定。引用文獻須準確、規範，符合學術誠信原則，不得有抄襲、

過度引用或不當引用等學術不端行為。 

5. 文件完整性：：提交之電子檔案應完整可開啟，無遺漏頁面、錯誤格式或顯著

排版問題。 

6. 學術不端檢測結果：論文須通過學校指定之查重及 AI 生成內容檢測系統，

查重率不得超過 15%，AI 生成內容比例原則上不得高於 20%。若超出標準，

應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辦理。 

第四條【審查標準】形式審查以學校及各院系公布之論文撰寫規範為依據，並參

照《大健康學院碩博研究生學位論文格式模板》及研究生院和學院相關查重標準

執行。 

第五條【學生提交】：研究生應在規定時間內提交以下材料： 

⚫ 畢業論文電子檔（WORD：及：PDF：格式各一份）； 

⚫ 查重和查：AI：生成內容檢測報告（PDF：格式，含全文比對結果與摘要）：； 

⚫ 其他相關支撐材料（如學術成果佐證、開題報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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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論文督導初審】論文督導應對論文進行初步形式審查，確認格式、結構

與內容基本符合要求。 

第七條【院系複審】學院對論文進行形式複審，重點審查格式規範性、資料完整

性、查：AI：生成寫作及查重結果，如果涉及：AI：生成或抄襲率超過規定的論文，

通報學術委員會進一步審核。 

第八條【審查結果處理】審查結果處理分為三種情況： 

1. 通過者：論文形式審查合格者，可進入論文送審及答辯階段； 

2. 不通過者:須於接獲通知後5日內完成修改並重新提交。逾期未繳交者，

視為未完成審查程序。若論文涉及大量：AI：生成內容，或查重系統檢測

重複率達：30%：（含）以上，視為重重反學學術規範，須重新撰寫論文，

並於半年後方可重新申請答辯； 

3. 逾期或超過兩次未達標準者：取消本次論文送審及答辯資格，須延期畢

業，並於半年後方可再次申請答辯。 

第九條【學生責任】：學生應重格遵守學術規範與格式要求，確保論文內容真實、

格式正確、材料齊全，配合論文督導與學院完成審查流程。 

第十條【論文督導責任】論文督導應重格把關，協助學生完成論文規範化撰寫，

並對論文的學術性與格式性負責，完成初審任務。 

第十一條【院系行政部門責任】院系行政督導負責具體形式審查的組織與管理，

提供審查標準與模板，統一收集和審核材料，並將結果彙總報送學院碩博論文形

式審查委員會。 

第十二條【異議處理機制】若學生對形式審查結果存有異議，應於結果公佈之日

起：3：個工作日內以書面形式向院系學術委員會提出申訴，委員會應於：5：個工

作日內給予正式答覆。 

第十三條【實施與解釋】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由學院碩博論文形式審查委

員會負責解釋與具體實施；如遇上級文件更新或學校政策變更，將另行修 

 


